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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PP 与 RCEP会否殊途同归？ 

 

近年来，由于 WTO 多哈回合陷入停滞，各国纷纷将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心从多边转向双边

和区域，以大国为支点的巨型 FTA 不断涌现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亚太地区出现了由美国主导的

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TPP）以及由东盟主导、中国积极参与的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

系协定》（RCEP）两大谈判并存的局面，二者在引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方面形成强烈的竞

争。随着 TPP 于今年 2 月达成协议，而 RCEP 还在谈判中，TPP 一度似有引领亚太经济一体

化之势。但是，近日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通过 YouTube 视频阐述了他上任 100 天执政计划，

明确表示将会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天，发布总统行政令，退出 TPP。特朗普这一表态被视为宣

判 TPP 死刑，因此，关于亚太区域的这两大巨型区域协定的未来走向，受到广泛热议与关注。

有些观点认为，TPP 在美国通过受阻，将为 RCEP 带来机会。那么，美国退出 TPP 是否表明

TPP 真就“死了”？RCEP 未来发展前景如何？下文将从参与这两个巨型协定谈判的成员、议

题、目标等角度对二者予以分析比较，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，以期抛砖引

玉。 

 

一、“高标准、全覆盖”的 TPP 与“低门槛、具弹性”的 RCEP  

TPP 是目前为止已经签署的最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。其脱胎于 2005 年新加坡、文莱、

新西兰和智利四国签订的包含投资、知识产权等内容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——“跨太平洋

战略经济伙伴关系”(Trans-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)。2009 年，美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研究员。 

IIS|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 
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

国际投资研究室 

mailto:helenacass@163.com


    

2 
 

IIS 工作论文 

 

高调加入扩容谈判，称将借此打造“21 世纪高水平、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模板”，从而备

受瞩目。TPP 谈判历经波折，签署协定时间被一拖再拖，最终于 2015 年 10 月达成协议，并

于 2016 年２月４日在新西兰奥克兰正式签署协议。 

RCEP 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。2011 年 11 月第 19 届东盟峰会通

过了《东盟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》，邀请与东盟之间签署 FTA 的 6 个国家（中国、澳

大利亚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和新西兰）参与 RCEP 谈判。2012 年 11 月，RCEP 16 个成员在柬

埔寨召开东盟峰会后，正式宣布于 2013 年初启动 RCEP 谈判。RCEP 自 2013 年 5 月正式启动

以来，截至目前已完成 15 轮谈判。 

从参与谈判的成员来看，TPP 共包括美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新加坡、文莱、澳

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智利和秘鲁 12 个签约国。美国是谈判主导国。2015 年 

TPP 缔约方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总额约为 30 万亿美元，占世界总量的 36.3%。RCEP 包括

中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、新西兰和东盟 10 国共 16 个成员。RCEP 成员国内生

产总值、贸易额和吸引外资接近全球的 1/3。RCEP 强调以东盟为中心，由东盟主导。中国

未参与 TPP，而美国不是 RCEP 成员。 

 

TPP 及 RCEP 成员名单 

 

从议题来看，TPP 追求“全覆盖”。TPP 不仅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、促进服务贸易等

FTA 议题，还涵盖投资、竞争政策、技术性贸易壁垒、国有企业、知识产权、透明度和反腐

败等传统贸易协定中没有的新议题和交叉议题，覆盖领域非常广泛。而 RCEP 谈判依照已公

布的《RCEP 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》，其将涵盖包括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、投资、经济与技术

合作、知识产权、竞争政策、争端解决等议题。 

从谈判目标来看,TPP 旨在缔结一项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全面区域性协定，以推动贸易和

投资自由化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。通过高水平的开放与高标准的规则尽可能消除区内

贸易壁垒，深化环太平洋成员之间的经贸联系，刺激经济增长。 

RCEP 以 5 个东盟“10+1”FTA 为基础，拟通过升华整合各个 FTA 的自由化程度，建立一

个现代化、广泛、高品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。RCEP 主要采共同减让模式，但也会考量 RCEP

RCEP 成员 同时参与 TPP 及 RCEP 成员 TPP 成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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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成员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，针对区域内低度开放国家，如柬埔寨、老挝、缅甸等国，给

予特殊与差别待遇，并允许有限度的例外。另考虑针对经济开放不同程度的成员给予不同豁

免或保留，相较于 TPP，RCEP 自由化的门槛较低且具弹性。 

 

二、TPP 将“死”？ 

目前，TPP 已进入各成员国内法律审批程序阶段。其中，日本已于 2016 年 11 月通过了

TPP 批准案及相关法案。按照 TPP 生效条款规定，TPP 只有在符合以下条件时生效：一是自

所有创始签署方书面通知保管方其已完成各自适用法律程序之日起 60 天后生效；二是如在

本协定签署之日起 2 年期限内，创始签署方未全部书面通知保管方已完成各自适用法律程序，

则本协定应在该期限期满后，至少 6 个创始签署方书面通知保管方已完成各自适用法律程序

之日起 60 天后生效，上述 6 个创始签署方 201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至少应占全部创始签

署方国内生产总值的 85%；三是如本协定根据第 1 款或第 2 款未能生效，则本协定应在国内

生产总值合计占创始签署方 2013 年全部国内生产总值至少 85%的至少 6 个创始签署方书面

通知保管方已完成各自适用法律程序之日起 60 天后生效。由于美国和日本分别占 12 个 TPP

成员 GDP 总量的约 60％和 17％，TPP 生效必须得到美、日两国立法机构的批准。这一生效

门槛表明，如果特朗普就任后，美国宣布退出 TPP，那么 TPP 就“死”了。 

但事实上，用“死”了来形容美国退出 TPP 并不准确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放弃的只

是 TPP 的“壳”。 

首先，TPP 作为亚太一些国家政治立场的“试金石”，其最终签署成功表明其已实现政

治目标。TPP 被奥巴马政府置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框架下，因此能否达成 TPP 是对美国在

亚太地区领导力的考验。加入 TPP 的成员在明确知道 TPP 在经济方面美国是主要受益者的情

况下，仍选择接受美国主导的这一高标准的区域经贸规则，表明一些成员对于加入 TPP 的政

治考量优于经济意义。TPP 的签署成功证明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，已实现美国主导 TPP

谈判的政治目标。 

其次，TPP 新规则已由成员带入《服务贸易协定》（TISA）和 RCEP 谈判。研究显示，TPP

与美国—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有 81%的相似度。剩余的创新条款主要弥补在 WTO 框架下存

在的不利美国企业的漏洞，同时为美国企业消除进入 TPP 成员市场的投资壁垒，增强美国企

业的国际竞争力，确保全球经济体现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。美国选择放弃 TPP，并不意味着

放弃这些新规则。从目前 TISA 与 RCEP 外泄的谈判议价来看，同时参加这些谈判的 TPP 成员

已将 TPP 中的一些新规则带入这两个重要的谈判，迂回推进更多国家接受美国设定的高标准

条款。 

最后，TPP 负载的经济目标可以通过双边 FTA 实现。特朗普在宣布会退出 TPP 的同时，

也宣布将展开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。因此，未来美国可以通过以“TPP”条款为模板与

相关国家签署或升级已有的双边 FTA，实现 TPP 负载的经济目标。事实上，目前在 TPP 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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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，已存在近 30 个双边或多边 FTA。并且，在 TPP 成员国中，美国与秘鲁、加拿大、墨

西哥、智利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之间已缔结 FTA。 

 

三、RCEP 未来展望 

RCEP 作为达成亚太自由贸易区重要途径之一，发展备受瞩目。2015 年 11 月，RCEP 协

定成员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，要求谈判团队加紧工作，力争于 2016 年结束谈判。2016 年 11

月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 RCEP 部长级会议上，与会部长重申了各国领导人关于迅速结束 RCEP

谈判的指示，全面评估了谈判进展情况，重点就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和投资三大核心领域关

键问题展开深入磋商，并为下一步谈判提供战略指导。商务部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

表示“中方将在充分尊重东盟核心地位的基础上与谈判各方通力合作，力争尽快结束谈判，

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”。 

当前 RCEP 谈判面临的主要障碍是，各谈判方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，对外开放水平参

差不齐，利益诉求不一致，东盟一体化程度不高。因此，要按照《RCEP 谈判指导原则与目

标》所提出的要求，尽快达成一个现代、全面、高质量和互惠的 RCEP 协定还存在困难，选

择在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实现“早期收获”更为务实。 

   在当前全球经济景气不足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，TPP 与 RCEP 作为实现亚太区域

经济一体化相互竞争与博弈的不同路径，随着 TPP 被判死刑以及一些 TPP 成员转而“投向”

RCEP 谈判，并且将 TPP 达成的新规则带入 RCEP 谈判中，TPP 与 RCEP 最终有可能殊途同归，

形成以 RCEP 谈判为基础，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格局。但也要看到，RCEP 谈判在 TPP

倒逼压力降低的情况下，其谈判进度有可能趋缓。RCEP 未来谈判进度将会受到特朗普就任

后美国是否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，以及美国与欧盟之间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

系协定》(TTIP)谈判进度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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